
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冷氣裝設及汰換

是

否 會同專家學者協助學校
規劃校舍隔熱、綠能
環保改善措施

是

否
是否完成電源改善工程 向教育局申請電源改善

經費施作

校園環境
是否已完成綠能環保等改善

是否班班有冷氣 是否因增班或新設校
而有增設冷氣設備需求

是

請敘明原因專案報局

否

每年6月底專案 
向教育局申請

否

是

冷氣裝設後
是否正常運作

是否已不堪使用或 
維修經費大於設備採購經費

否

是

是否達使用年限9年 否 定期維護保養

是

逐年汰換  

盤點冷氣空調裝設需
求及逐年汰換期程

是

專案向教育局
申請報廢及汰換

使用冷氣維護費
維修冷氣設備

否

針對校園現況(如裝設冷氣數量、
水池面積、植栽數量或面積、半戶
外空間、透水鋪面、夏季風向等)
及各類熱島減緩(基地降溫)因子等
進行評估，並會同專家學者協助學
校規劃契約容量、學校用電及負載
分析，以建置合理適當電量。

學校請專業技師評估冷氣裝設
後用電量，逕向臺電申請契約
容量變更；同時衡量綠能環
保、校舍及周邊綠化設置。

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
定冷氣機數量之設算基準係參
考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設施設
備基準訂定普通教室、專科教
室及圖書館之設置間數，設算
冷氣機臺數（以每間教室裝設

2臺為原則），如有特殊情
形，應予說明 。 

 教育局將於每年約3月編列預算時調查各校汰換數
量後，將冷氣設備費逕予編入學校隔一年度預算。
 1.窗、箱型及分離式冷氣逐年編列經費汰換，並優
先採用變頻式冷氣。
 2.中央空調主機應聘請空調專業技師或廠商進行評
估後出具量測報告，確認效率低於能源局公告能源
效率基準始得編列汰換經費，並優先採用變頻式控
制中央空調主機。

自112年度起學校編列標準內列有
冷氣維護費；年度中倘有剩餘或不
足，學校可與其他設備維護費勻支
流用，年底剩餘款滾存至各校基

金。 

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冷氣空調需求評估、裝設及汰換等作業流程圖(111年試辦版)



學校是否已完成
冷氣使用規範 

請參照教育部「公立國民小學班級
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」及本局
「臺北市所屬各級學校班級冷氣使
用及管理注意事項」訂定相關規範

否

是

班級冷氣
是否均裝設儲值卡
作冷氣設備開停

冷氣使用時間 
是否為學生作息時間 

否

是

定期彙整檢視各班
冷氣使用時數

定期彙整檢視各課後
班、課後活動冷氣使用
時數，按時數收費

否

是

冷氣使用時間
是否為學生作息時間

否 定期彙整檢視各課後
班、課後活動用電度
數，加值需收費

是

定期彙整檢視各班用電度數，
加值不收費

教育部規定學生作息時間內不得向
學生收費，室內溫度達28度以上方
可開啟冷氣，並應設定於26-28度

間 

每度電以2.82元計算，由各課後
班、課後活動參與學生分攤，弱勢
學生部分由學校預算支應。 

一、學校冷氣電費及維護費支應

111年度倘中央補助經費仍不足支應，其不足部分之冷氣
使用電費、維護費支用順序如下：

(一) 學校年度預算。

(二) 校園場地開放收入。

(三) 國小以課後照顧班、課後學藝活動及 
課後社團等行政費（以行政費30%為上限）。

(四) 國中以第八節課後輔導費、課後或寒暑假學藝活動及 
課後社團等行政費（以行政費30%為上限）。

(五) 各校依序支用後，如仍有不足數額得向本局申請補助， 
由本局衡酌近三年學校電費支用情形評估補助。

112年度起，學校編列標準內列有學生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
設備電費。

二、家長會冷氣基金賸餘款處理方式

家長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
通過

方案一：
將冷氣基金捐贈予學校
統籌運用支應冷氣汰換
級維修費。

方案二：
將冷氣基金留於家長會
協助學校支應冷氣汰換
級維修費。

惟對於公立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會不得再以冷氣使用
及維護費用名義募款。

冷氣係由家長會採分期付款即租賃方式設置，涉及廠
商與家長會簽定合約為民事法律協議關係，建議目前
由各校家長會冷氣基金付款履約方式辦理。 

冷氣使用注意規範 

每小時電費以14.1元計算(每班2台
冷氣*每小時2.5度電*每度電2.82
元)，由各課後班、課後活動參與
學生分攤，弱勢學生部分由學校預

算支應 



  

